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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災後重置安排
世界各地發生水災、火災後，較多採用非原址重建方案，原因是原址被

視為極其沉痛的傷心地，絕大部分受影響居民都會觸景傷情，不願重新搬
入原址。各地部分重建方案如下：

倫敦格倫費爾塔（Grenfell Tower）
‧大火後經過多年的結構評估與社區諮詢，英國政府於去年2月正式宣布
決定將受損嚴重的24層大廈拆卸至地面
‧原址改建為永久紀念館與花園

美國伊利諾州 瓦爾梅爾（Valmeyer）
‧1993年密西西比河大洪水摧毀該村落
‧居民最終決定集體搬遷到附近高出原址約120米的山上，重建新的社區

美國911原址Ground Zero
‧既有原址重建的部分，也有永久空出的部分
‧原有兩座世貿中心大樓（雙子塔）的位置，並無重建任何建築物
‧整個16英畝的世貿原址園區周邊才進行大規模的大廈重建

▶倫敦格倫費爾
塔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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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後，紐約世貿中心雙塔原址進行大規模重建。圖為北塔
紀念水池。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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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 悅A3 要聞

特區政府日前公布大埔宏福苑火災受影響業主的長遠居住安排方案，包括以現

金向業主收購業權、「樓換樓」等選項。香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土地及建設諮

詢委員會前主席黃澤恩指出，政府提出的收購價略高於市價，相當公道，但政府

也不能以超高價收購，因為用的是公帑，是納稅人的錢，所以略高於市價已是最

合適。另外，僅約9%居民選擇原址重建方案，只佔少數，原址重建亦需時約8年

至10年時間，不符合居民盡快解決住房問題的需求，而政府推出的方案已考慮宏

福苑居民的核心訴求，並有彈性、多選擇，認為政府成立的解說專隊要向居民清

楚解釋不同選項的內容細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工程專家讚宏福方案靈活務實
指收購價略高於市價合適 選項多元切合不同家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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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澤恩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表示，政府
早前透過「一戶一社工」進行的調查顯

示，只有183戶受訪業主（約9%）希望原址重建
以搬回原址居住，但七幢樓宇曾發生火災，拆除
時會遇到很多困難，「單是拆樓，連同做各項安
全措施等所有工作，可能就要用一年多甚至兩年
時間。」
此外，根據工程界估算，由拆除、重建到居民能
入伙居住大概花8年至10年，但大部分宏福苑居民
也希望盡快處理長遠居住安排，長時間等候明顯不
符合有關需求，「等那麼長時間，其間宏福苑居民
要如何安置？政府不可能免費提供10年住所，不富
裕的居民另覓住所，要自己承擔租金以及其他基本
生活開支，這是一筆不小的負擔。」

原址重建耗時或長達十年
他指出，若選擇原址重建，有很多方面需要討

論，如建築設計等要諮詢居民意見，但涉及千多
戶，每個家庭都要協商，遠較想像中複雜，更難
免會產生爭議，包括要否維持原本戶型面積、朝
向，且居民亦會有各自需求，例如要像以前一樣
繼續望海景等。
黃澤恩認為，政府現時推出的安置方案合理，
首先已考慮了居民的意願，照顧到大多數居民的
核心期望，例如有居民希望回原區居住，政府便
推出頌雅路西項目這個方案，居民另一個主要訴
求是購買居屋，政府也推出一些居屋項目供選

擇。黃澤恩續指安置方案有彈性、多選擇，居民
訴求各不相同，家庭經濟條件亦有差異，家庭結
構也不同，政府推出的方案可以讓不同家庭盡可
能找到符合自身需求的安置方式。
政府提出未補地價單位收購價每平方呎8,000

元，已補地價單位收購價每平方呎10,500元。黃
澤恩認為這個略高於市價的收購價，相當公道，
如果政府按照樓宇火災前的市價收購，對居民來
說吸引力不足，所以收購價要比市價略高些，才
有足夠吸引力順利收回大部分業權，但政府也不
能以超高價收購，因為用的是公帑，是納稅人的
錢，所以收購價略高於市價才是最合適的定位。

指解說專隊可為居民解難
對於政府成立跨部門的解說專隊，以跟進各業

主的整個收購過程，解答業主疑問。黃澤恩認為
這是最好的做法，因為很多居民不明白推出有關
方案背後的考量，例如不清楚為何原址重建並非
最佳方案，亦可能有居民要求政府加快頌雅路西
項目相關工程，但還沒有確定自己要否入住，所
以工作人員要向居民解釋清楚，例如要加快頌雅
路西項目工程，要先確定有多少人願意入住，若
項目中的七成單位有宏福苑居民選擇入住，政府
就值得動用公帑去加快興建，政府要與承建商商
量、簽補充合約，支付更多費用，承建商才會提
速，所以解說專隊要向居民解說清楚這些細節內
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茗）香港保險業聯會行
政總監劉佩玲指出，大埔宏福苑火災受影響業主
若同意將單位業權出售予政府，災前由業主立案
法團購買的最多賠償20億元「火險」，其索償權
將一併轉移至政府，由政府與相關保險公司跟進
處理。
至於居民自行購買的家居保險賠償則不會受影
響，不會過戶至政府，業主無須退還已收取的家
居保險賠償金。

業主無須退還家居保賠償
劉佩玲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解釋，由法團購買的

樓宇火險與居民個人購買的家居保險，是兩種截
然不同的保障。火險的保障對象為大廈的樓宇結
構，即大廈本身的「屋殼」，包括四幅牆、天花
板、地板，加上原裝的窗等，旨在協助將樓宇回
復至火災前的狀況，賠償金額是基於單純的建築
費用，並非直接攤分予每戶業主。

因此，當業權轉移至政府後，相關的索償權利
亦會隨之轉移，「政府就有了索償權，將來如何
賠償，反而要保險公司與政府商討，因為不是重
建工程，不知道估價是多少。」
對於已購買家居保險的居民，她則強調無須擔
心賠償會受到業權轉售的影響。
她指出，火災發生後，不少居民經保險公司獲
得家居保險賠償，包括用於「另覓居所」的臨時
住宿津貼等，這些賠償屬於居民個人所有，即使

日後決定將業權出售予政府，「居民自己買的家
居保險，作出的賠償已經是你的，如果未做理
賠、進行中的，將來都是你的，所以不需要擔
心。」
劉佩玲進一步說明，是次火災情況特殊，居民
在事發後無法即時返回單位視察受損情況，亦難
以提供受損財物的單據或證明損毀程度，保險業
界已採取「特事特辦」的彈性處理方式，甚至賠
償額按照總保額上限處理。
她並透露，業界截至本月初已處理超過八成半
相關保單，涉款逾4億元，以解居民的燃眉之
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針對業權收購價
格，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業權收購價格作出
明顯上調，反映政府在財政紀律與民生關懷之間
努力作出平衡。「對不少仍背負按揭、缺乏流動
資金的基層業主而言，價格上調不僅是數字上的
調整，更是對其實際承受能力的回應，有助他們
較為體面地完成資產處置與生活重建。」
她又認為，在方案設計層面，政府並非採取單

一取向，而是結合前期居民的實際訴求，提供多
元化安置選項，包括現金收購及「樓換樓」安
排，讓不同家庭可按自身經濟能力、家庭結構及
居住需要作出選擇。這種「選項導向」的政策設
計，體現以受影響居民為中心的政策思維。
立法會議員簡慧敏形容政府公布的方案情、

理、法兼備，並以情為先。其中，政府現時提出
的收購價，正是體現了對宏福苑業主的特殊關懷
和體恤。她並認同工作組對「原址重建」方案的

分析，當中確實會涉及極大的法律不確定性與時
間成本，理解並支持政府不提供「原址重建」方
案的決定。她相信，目前方案已提供多元選項，
讓受影響業主可以按情況及需要作出選擇，協助
他們早日重建家園。
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認為，政府現時提出的收購

價，顯示政府確實聽取了民意，而且家庭可選擇
收取現金，自行在其他地區購買居所，又或可從
政府推出的「特設銷售計劃」所撥出的3,900個資
助出售房屋單位中優先選購。此舉為近2,000戶受
影響家庭提供多元選擇，讓不同年齡、經濟狀況
及家庭結構的居民，均可按自身需要，作出最合
適的安排，形容做法可取。他又指，政府未有強
迫宏志閣業主出售物業，留待日後業主達成高度
共識後，再探討收購業權的可能，此舉充分尊重
私有產權，是務實的安排，期望有關業主經詳細
討論與考慮後，能與政府繼續磋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特區政府在大埔宏
福苑大火發生後3個月內，向居民提供具體且可操
作的長遠居住安排方案。多位立法會議員昨日一致
支持政府迅速回應居民所需，並且提供不同選擇。
他們期望居民們都能在方案中作出適合自己的選
擇，早日安居並回復正常生活。
議員周浩鼎認為，今次特區政府在敲定長遠居住

安排方案上，比較迅速有效，亦有聆聽居民的聲
音。他特別提到，所謂「原址拆卸宏福苑，再重新
興建房屋安置」的選項需時甚長，「汲取倫敦Gren-
fell Tower大火的經驗，由於牽引出更多爭拗，足足
耗時八年，才開始拆卸原有建築物，前車可鑑 」，
強調特區政府提供的多項重置方案明顯比較可取。
議員陳學鋒指出，特區政府公布的善後方案，正

是希望為受影響居民重建穩定的家園，讓他們得以
重新安居。他認同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的考量，儘
管樓宇暫無即時倒塌風險，但後續難以透過符合成
本效益的方式修復，亦難以在市場上轉售，業主多
年投入的資產有機會化為烏有。特區政府提出收購
宏福苑七幢樓宇的業權，屬於針對今次事件的特殊
安排，並適度調整賠償金額；同時提供樓換樓方
案，工作核心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讓居民盡快回復
正常生活。

主流意見盼「盡快有個家」
議員黃國指，過去數月多次探訪居民，收到的
主流意見都是期盼盡快得到長遠安置，早日搬離
過渡屋、中轉屋，盡快重建一個家。「事實上，
若居民決定由政府收購業權，選擇特設居屋銷售
項目，最快今年底已可入住，『原址重建』則要
苦等十年，不符合居民以快為先的最大公約
數。」他深信，這是經政府深思熟慮的決定，最
大程度照顧了居民身心，希望政府盡快落實各方
案，讓居民早日安居。
議員梁子穎認為政府推出的方案，照顧了業主希

望快速處理長遠居住安排的希望，並且方案有多元
化選項，也滿足了業主「多項多類多形式」的選
擇。他又歡迎政府成立由房屋局統籌的解說專隊成
為義務顧問，幫助業主去理解政府收購業權和各居
住方案的內容細節，進一步解答業主的疑問。

收購價平衡財政紀律與民生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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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聯：業權轉移不影響家居保

●宏福苑方案獲得社會各界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